
金金领领国国际际一一住住户户家家中中起起火火
浓烟熏黑外墙，此前已有过用电线路被烧事故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唐菁) 24日16时许，张

店人民西路金领国际一居
民楼发生一起火灾，着火
点在该居民楼14楼09户居
民家中，楼内居民已经全
部疏散，未造成人员伤亡，
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17时左右，记者在现
场看到，三辆消防车停靠
在路边，消防人员正在实
施救援，着火点为14层一
住户，窗户玻璃已经全部
破碎，窗户周围墙面被火
熏黑，楼道内弥漫着焦灼
气味，楼栋居民正在楼下
紧张地关注着火情。

根据目击者介绍，16

时左右，居民发现14楼一

住户家中有浓烟冒出，当
时该户家中只有一位老
人，已经被救出。

据同住该楼15层的
居民李先生说：“去年6月

份，整栋楼就因为电路故
障差点引发了火灾，把一
层到顶楼所有的线路给
烧了，这栋楼的电路存在
很多问题。”

今年中考网报截至4月25日

初初四四生生可可申申请请重重考考会会考考科科目目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谭文佳) 24日市教育局
发布《淄博市2015年初中学
业考试工作细则》，今年中
考报名截止到4月25日，初
四生可申请重考会考科
目，具体报名时间由各区
县根据各自实际确定。

考生采用网上报名，
考生信息实行电子无纸化
管理。各初中学校及区县
要在报名前完成学籍信息

变更，确保考生信息完整、
准确。初中学校完成考试
报名组织工作后，汇总考
生信息交由区县教育局审
核确认。4月30日前，各区
县将报名信息数据库报市
教育局基教科进行复查。
报名工作结束后，区县、学
校均不得擅自新增或变更
考生信息。

考试科目按原始成
绩和等级予以公布；会考

科目按等级形式公布；考
查科目分合格、不合格两
个等级。7月1日前，将通
过网上查询等形式公布
考试成绩，并将考试成绩
数据库下发到各区县教
育行政部门。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依
据考试成绩给学校和学
生排队或公布名次。

查询网址：h t t p : / /
www.zbedu.net。

金领世家14楼一住户起火外墙已被熏黑。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租租房房落落户户淄淄博博或或不不限限房房屋屋类类型型
目前仅限于租住公租房、单位房，今年争取全面放开

淄博市开始推动租房落户，然而租房落户仅限于租住公租房、单位房的居民。然而具体推行中，
以上租住房落户的人并不多。此前，记者调查得知公民所有权房屋(个人房)的租赁现状较为复杂,而
租用房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直管房、政府公共租赁房、廉租房的居民并不多,因而很多基层户政部
门都只接到咨询落户的热线电话，却并未接到一个真正满足该条件的落户者。

根据市发改委与公安局在对新政的解读,租房者申请落户,先行放开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房屋
所有权的房屋和国家授权管理及经营的房屋落户,条件成熟后逐渐放开公民个人房屋的落户。

本报记者 刘光斌

租赁个人房屋落户

还得再等等

上街宣传

户改政策

24日上午，周村区公安分局
在周村人民公园举行了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宣传周活动启动仪
式。分局各派出所户籍民警通
过摆放宣传图板、发放宣传资
料以及《居住证申领须知》等形
式，现场宣讲法律法规，接受群众
咨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等，集
中宣传普及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
的户籍制度改革及相关居住证的
知识。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成晓东 于德忠 摄影报道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刘
光斌 通讯员 孙巍) 24日，
记者从淄博市暨张店区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宣传周活动中了解
到，今年淄博市将争取全面放
开租赁房屋落户，经房屋所有
人和租赁方协商同意，租赁方
符合淄博市户口迁移条件，且
该房屋无其他户主存在，允许
租赁方户籍迁入该房屋所在
地。这意味着，租赁房屋落户或
将不再限制房屋类型。

根据去年正式实施的《关

于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
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的意见》，淄博从当年10月1日
起，开始推进拥有“合法租赁
房”者落户城镇的规定，并率
先实现了租用房管部门和企
事业单位直管房、政府公租
房的政策。

据了解，淄博作为一个老工
业城市和组群式城市，地处鲁中
地区交通枢纽，工业化、城镇化
水平高，人员流动性强，从业选
择多。近年来，淄博市的流动人

口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目前，
淄博共有流动口304331人，占全
市总人口的比重为7 .1%。

对于流动人口，淄博开始
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对暂不
具备落户条件的流动人口，在
充分考虑本市实际公共承载能
力前提下，优先解决长期在淄
居住、工作的流动人口基本公
共服务问题，落实流动人口权
益保障和公共服务，使持证人
员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
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教育、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证照办理服务
等权利，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据
统计，自《意见》实施以来，全市
共办理居住证42212个。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工作，由省公安厅统一
规划部署，淄博市将在3月24日
至27日开展流动人口服务宣传
周活动，采取摆放宣传展板、发
放宣传材料等形式对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工作进行广泛宣传。

相关链接

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见》(淄政发

〔2014〕13号)规定，在主城区范围内，
倘若选择租房落户，须同时拥有合
法稳定职业。而在主城区以外的的
城市建成区、县城和建制镇范围
内，则并无严格要求。

根据目前申请落户合法租赁
房屋的政策，当居民所租房屋符合
房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直管房、政
府公共租赁房、廉租房的类型要求
的,居民须准备所需材料为:

1、本人申请书；
2、居民户口簿(集体户籍卡)、

居民身份证等合法有效身份证明；
3、租住房管部门、企事业单位

直管房屋、政府公共租赁房的租赁
证明或廉租房的资格证明；

4、属于共同迁入的 ,需按照共
同迁入人的相互关系 ,提供诸如结
婚证、出生医学证明、父母和子女
关系证明、未婚证明(仅限迁移户中
子女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等；

5、社区民警对申请人实际居住
情况调查证明、流动人口和租赁房
屋治安管理责任书。

6、无房证明(无其他合法稳定
住所证明,仅限市内住房迁入)；

7、合法稳定职业证明；
8、其他相关材料。
按照以上各类情形准备相应

材料 ,前往迁入地派出所户籍部门
递交材料 ,派出所户籍部门受理后
上交公安分局或市局进行审批。

本报记者 刘光斌

主城区内租房落户

须有合法稳定职业

头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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